
海峽兩岸商標研討會 無錫隆重登場  

堂堂邁入第七屆 針對兩岸商標法制修改動向等進行廣泛且深入交流  

 

2012 海峽兩岸商標研討會於 11 月 6 日在江蘇省無錫市隆重舉行，我方代表團由海商會常務副會長暨

克緹國際集團總裁陳武剛率領，成員有：永慶房產事業集團董事長孫慶餘、商總智慧財產委員會主

委賴文平、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局長王美花、龍口食品公司董事長張中光、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蔡瑞森、智慧財產局商標權組組長李淑美、智慧財產局商標高級審查官兼科長高秀美、智慧財產局

商標審查官兼科長王義明等；陸方由國家工商總局副總局長付雙建率領，成員有：中華商標協會副

會長暨秘書長趙剛、中華商標協會副秘書長汪澤、中華商標協會副會長白剛、中華商標協會理事原

琪、中華商標協會理事張俊琴、中華商標協會理事臧寶清、紅豆集團有限公司常務副總裁周鳴江等

人。研討議題主要包括：兩岸商標法制修改動向、商標法侵權行為表現形式、商標使用證據的認定，

以及品牌形象與管理等。各界參與者近兩百人，均係兩岸商標界的領導、專家和學者，盼藉由研討

會加強彼此合作並加深兩岸間之緊密互動。  

大陸國家工商總局付雙建副總局長表示，大陸近年堅持大力推動商標戰略，進入新發展階段，商標



事業取得更長足進步，累計商標註冊達 717 萬件。商標申請評審增加新項目，審理週期控制在 10 個

月之內。打擊侵犯知識產權方面，移送司法案件超過 50％是行政執法項目，即打擊侵權和商標假冒

決心的展現。兩岸和平發展邁入新局面，簽署 ECFA 後，知識產權交流持續擴大，雙方協調執行情

況良好，品種權申請及相關工作保持良好密切接觸，涉台商標權保護已取得具體成效。2011 年度台

灣在大陸商標註冊達 7,214 件，商標申請 10,371 件。中華商標協會自 2006 年建立制度化協調交流平

台，對推動兩岸經貿發展起了積極作用，以往六屆論壇都獲致良好成果，獲得各界很高的評價。大

陸商標法已進行第三次修改，有望今年底通過而於明年上半年生效，對大陸法制化發展有極大助益。

付雙建期盼兩岸商標界人士攜手同心、切實維護兩岸企業權益，做出更大貢獻。  

 

無錫市政府副市長曹佳中說明無錫山水資源得天獨厚，是吳文化發源地、中國互聯網發起地。長期

推動商標發展，相關保護工作在江蘇省名列前茅，希望全面覆蓋保護層面，建立運作協調的工作體

系，以提高行政指導和服務水平。  

海商會常務副會長暨克緹國際集團總裁陳武剛表示，很高興率領代表團到無錫參加「海峽兩岸商標

論壇」，他謹代表全國商業總會張平沼理事長向大家致歉，因為開刀而不宜出遠門故遺憾無法成行，

深表歉意特別代為向與會者說明。陳總裁指出兩岸關係愈來愈緊密，交流愈來愈頻繁和順暢，在溝

通交流中，化解了彼此的歧見和誤解，增進了認知和共識。兩岸交流項目愈來愈多元化，對兩岸人



民、企業在商標互相保護方面，可以產生積極而巨大的幫助與效益。兩岸藉由此平台，順利解決許

多台灣商標在大陸遭搶註和註冊等問題，例如：台灣啤酒、阿里山茶、慈濟、中華電信、永慶房產

等等案件，尤其是在付總局長的領導下，兩岸商標的交流更勝以往。  

兩岸商標論壇已堂堂邁入第七屆，每一年在各界熱烈參與，以及中華商標協會、海峽兩岸商務協調

會與全國商業總會合作努力下，交流都有很大收穫，感謝大陸方面對台灣品牌爭創馳名商標的鼎力

協助，以及有關人士的辛勞和努力。陳總裁說，企業重視品牌商標，將商標視為企業最重要的資產

之一，兩岸情況相同。經濟蓬勃發展之際，打假、查緝仿冒、杜絕搶註等保護作為，相形之下更顯

出重要性。商場上的競爭愈來愈激烈，企業界未來對商標的重視程度，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局長王美花說甫抵無錫，便深刻感受到無錫的熱情。目前兩岸商標申請案件相較，

台灣至大陸申請案件，第三季比去年同期增加 14％，大陸至台灣申請量上升 60％，遠高於外國企業，

都是兩岸交流展現的成果，顯示兩岸都極為重視彼此的商標權。2004 至 2012 年有 86 件大陸商標被

評定為著名商標，已起了良好的保護作用。台灣商標法自 7 月 1 日生效，其中有 12 項審查基準，從

企業到政府部門都期望做好相關保護工作，明年商標審查員交流勢將更趨緊密。王局長當面邀請付

雙建副總局長明年率團來台參加論壇，保證台灣美麗的人文風情絕對值得一遊。  

中華商標協會理事原琪說明大陸擴大商標註冊的客體、開放電子申請方式、新增一標多類申請，以

及規定審查意見書制度，多項新舉措為申請人提供更好服務。首次引入誠實信用條款，重新架構商

標審議程序，並且明確商標行政決定的特殊生效方式，強化了保護力度亦完善了商標司法保護程序。

希望力爭商標法律制度達到國際水平，以全面推動商標工作實現新的飛躍。  



 

智慧財產局商標權組組長李淑美表示，台灣商標法自 2011 年 6 月 29 日公布修正，於 2012 年 7 月 1

日施行，採取開放式規定。所謂商標指任何具有識別性標識，得以文字、圖形、記號、顏色、立體

形狀、動態、全像圖、聲音等，或其聯合式所組成，而識別性係指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

認識為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並得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者。修正聲明不專用制度指商標圖樣

中包含不具識別性部分，且有致商標權範圍產生疑義之虞，申請人應聲明該部分不在專用之列。降

低著名商標擬制侵權適用門檻，商標法修正後，使用與著名註冊商標相同或近似之商標，有減損著

名註冊商標識別性或信譽之虞。以著名註冊商標中之文字作為自己公司、商號、團體、網域或其他

表彰營業主體之名稱，有致混淆誤認的可能，或有減損著名註冊商標識別性或信譽的可能。  

中華商標協會理事張俊琴以多項商標侵權行為進行案例分析，認為使用註冊商標，應當遵循誠實信

用原則，無論以商標標識的使用，還是從包裝裝潢的設計，都應該注意與其他相同類似商品上的註

冊商標區別開來。商標侵權的判定，不僅僅是對商標標識本身是否近似進行比對，更重要的是要考

慮其實際使用行為，是否會使得消費者或相關公眾對商品來源產生誤認，而造成市場混淆。工商總

局商標局在商標審查和審理標準中有關近似商標的判斷標準十分明確，近似商標的判斷應當考慮混

淆或混淆可能性的因素。張俊琴認為，商標權的保護在於制止市場混淆，遏制不正當利用他人誠實

使用其商標所創造出商譽的傍名牌行為，進而鼓勵正當競爭。因此對商標侵權行為的判定，不應侷



限於商標標識本身是否近似，以及商品名稱是否類似，而需要以普通消費者對商標實際使用效果，

以及對商品或服務的客觀認識進行綜合判斷，是否造成市場混淆，是判定商標侵權的重要標準和原

則。  

智慧財產局商標高級審查官兼科長高秀美說明，為達到行銷目的而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使

用相同或近似於註冊證明標章之標章，有致相關消費者誤認誤信之虞者，即為直接侵害證明標章權，

可處以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台幣 20 萬元以下罰金。若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

方法，表示有關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非作為商標使用，為發揮商品或服務功能所必要者，或善

意先使用、真品平行輸入，皆不受商標權效力所拘束。  

中華商標協會理事臧寶清說明商標使用證據的認定，主要是結合相關法條對商標使用方式、程度等

的要求，運用證據規則，對商標使用證據的證據能力、證明做出審核認定，並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

依據。商標審議規則專章規定了證據規則，其中證據的審核認定，是商標評審案件審理過程中證據

認定的主要依據。商標評審規則關於證據審核認定規則的制定，主要是基於商標審議案件審理的實

際，同時參考訴訟法及人民法院有關證據規則的規定。評審規則在多個法條中，列舉了商標評審證

據（包括商標使用證據）的種類，主要包括：書證、物證、證人證言、視聽資料、鑑定結論。與訴

訟證據規則稍有不同的是，評審證據規則沒有把當事人陳述列為證據。證據應該是開放性的，不管

是甚麼材料，只要與案件相關，都可以作為證據。在證據形式方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作具體的

限定。隨著實踐的發展，互聯網網頁、電子郵件等證據形式也不斷增多。最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將

“電子數據”作為一種證據類型。投入到市場流通領域的使用，通常情況下只有消費者能夠接觸到

的商標使用行為（如銷售行為、廣告行為等）才屬於“商標意義上的使用行為”。消費者無法接觸

到的商標使用行為（如商標交易文書中使用商標的行為、商標標識的加工行為等），因無法起到使

消費者識別來源的作用，故不屬於投入到市場流通領域的使用。  

智慧財產局商標審查官兼科長王義明指出，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以下情形之一，並足

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一、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二、持有、陳列、販賣、輸出

或輸入前款之商品；三、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四、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

商業文書或廣告。上述各種情形，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微之者亦同。而

商標之使用為行銷之目的，指在商業交易過程中之使用行為，應符合商業交易習慣，足使相關消費

者認識它是商標。  

紅豆集團有限公司常務副總裁周鳴江向與會者簡介公司成立過程和目標，指“紅豆”於 1997 年被工



商總局認定為馳名商標，成為中國服裝行業首批獲得馳名商標的企業。2010 年 6 月被工商總局認定

為首批商標戰略實施示範企業。2011 年 4 月又獲首屆江蘇品牌紫金獎，得到風雲品牌及風雲人物兩

項最高獎項。“紅豆”的主要做法是：一、注重商標註冊與培育，不斷充實品牌權利基礎。二、加

強商標管理與保護，不斷提高品牌維權效能。緊緊依靠工商部門的行政執法，積極爭取新聞媒體大

力支持，認真做好企業自身的商標管理。三、有機融合科技與文化，不斷優化品牌整體形象。“紅

豆”近年來積極運用商標創新企業發展模式，以科技和文化建設為兩翼，整合企業技術、管理、營

銷等優勢，提升商標戰略實施成效。透過品牌提升、卓越績效提升，集團正從生產經營向品牌擴張

器業轉變，企業獲得了跨越發展。下一步，“紅豆”集團將在商標、科技、文化等方面不斷創新、

創優、創先，深入推進商標戰略實施，加強商標保護和運用，積極發揮國家商標戰略示範企業的帶

頭作用，不斷深化企業轉型升級，增強企業競爭力和發展後勁，為全省、全國品牌建設工作做出貢

獻，集團 2017 年經營目標訂為 1,000 億元人民幣。  

 

永慶房產事業集團董事長孫慶餘特別出席研討會，發表顧客服務及品牌經營經驗談。他說明永慶經

營理念為顧客感動、中介楷模、開創發展、共享成長。不斷創新引領產業變革，以滿足客戶需求為

導向，持續創造及型塑永慶集團對消費者的新價值。現在永慶在全台房仲通路數最多、全台房產銷

售金額最高、台灣房產居家事業佈局最完整、最大台灣互聯網中介平台、全台最大專業代書團隊、



上海台商直營第一品牌，創造出房仲業的領先地位。  

永慶在發展事業過程中也曾遭遇危機，孫董事長從品牌形象危機與管理中得到幾個心得：1、商標註

冊的重要性；2、專業人士的輔助及參與；3、在品牌危機中如何繼續前進。他認為品牌形象的維護

與創新，是企業發展唯一的憑藉與硬道理，品牌管理則是企業維持市場領導的最佳手段。2、30 年

來，永慶一直是帶領房產中介向上提升的領頭羊，建立房仲服務業的社會形象，無論是由業者不規

範轉型到行業自律或協助政府法制化，過程盡心盡力，互聯網等科技工具導入，使消費者在買賣屋

過程致中更加方便、更有效率，如今顧客在永慶集團任何一家門店均可得到安全的星級服務，是集

團對品牌形象最大的付出。展望未來，永慶更希望將優質服務更大範圍的在兩岸推廣，既服務消費

者，同時也對兩岸和平做出具體貢獻。  

商總智慧財產委員會主委賴文平在閉幕式中感慨地說，1989 年起兩岸人士播下重要種子，今日喜見

成就為大樹。張平沼理事長一手奠定了今日共聚一堂的機會，解決茶產區、農產，甚至慈濟遭仿冒

等問題，乃至於兩岸簽署 IPR 並建立官方平台，成就蔚為可觀且極為不易。所有參與相關工作者，

都是在維護經濟交易機制，都是做善事、行好事，如同修行及做功德一般。廈門市甫頒行暫行規定，

認定台籍企業著名商標，大量採納在台之知名程度，賴主委期盼江蘇省聯繫各級商標組織，籌組訪

問團來台參訪進一步交流。建議將明年赴台召開論壇的相關訊息廣發給有關單位，以廣邀各界人士

參與研討會。  



 

 



 

 


